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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選舉 2016-2017 年度會期的正副主席  
 

選舉主席 

 
  涂謹申議員是事務委員會中在立法會排名最先的委

員，因此由他主持事務委員會主席的選舉。涂議員邀請委員提

名事務委員會主席一職的人選。林健鋒議員提名陳克勤議員，

其提名獲麥美娟議員附議。陳克勤議員接受提名。  
 
2.  梁繼昌議員提名涂謹申議員，其提名獲楊岳橋議員附

議。涂謹申議員接受提名。由於涂謹申議員被提名候選主席一

職，因此由未獲提名的在席委員中排名最先的梁耀忠議員接替

涂謹申議員主持選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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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梁耀忠議員表示，為確保在今次會議舉行的事務委員會

主席選舉得以恰當地進行，他認為有若干問題須即時予以澄

清。他表示，秘書處提供予他的意見是，在 2016 年 10 月 12 日
的立法會會議上，他作為主持立法會主席選舉的議員，其權力

只限於宣布秘書處接獲的有效提名名單、進行選舉及宣布選舉

結果。在今次會議上，他則未獲提供有效的提名名單，故此他

並無機會核實提名是否有效。由於主持選舉的委員的權力與委

員會主席的權力不同，他要求秘書處澄清他在今次會議上擔當

的角色，是主持選舉的委員還是委員會的主席。  
 
4.  助理秘書長 2 指出，選舉事務委員會主席的程序與選舉
立法會主席的程序不同。就選舉事務委員會主席的程序而言，

在選舉開始時，主持選舉的委員須即席邀請委員提名事務委員

會主席一職的人選，提名由委員口頭作出。關於這方面，在今

次會議的較早時段，陳克勤議員和涂謹申議員已獲提名候選主

席一職。她表示，主持選舉的委員的角色及權力應只限於進行

《內務守則》附錄 IV 所規定的事務委員會主席選舉。其職責包
括：如有兩項或更多的有效提名，命令以不記名方式進行投票；

核對及確認點票結果，並按結果宣布獲最高票數的候選人當選

為主席。  
 
5.  梁耀忠議員表示，秘書處提供予他的意見是，作為主持

立法會主席選舉的議員，他並無權力中止會議。他詢問，如果

有人嚴重擾亂會議的秩序，他作為主持事務委員會主席選舉的

委員，是否有權中止會議。助理秘書長 2 表示，立法會秘書已
於 2016 年 10 月 13 日發出文件，闡明主持選舉的議員的角色及
權力。主持選舉時，主持選舉的委員應有合理所需的權力，以

行使其主持選舉的角色及功能。該等合理所需的權力包括維持

選舉程序進行時的秩序，以及採取必要行動以確保選舉能有秩

序地進行，但不包括中止選舉的權力，因為選舉基本旨在選出

主席。  
 

6.  廖長江議員表示，主持選舉的委員有責任按《議事規則》

的規定主持選舉。然而，梁耀忠議員至今在會議上所做的一切，

已削弱其他委員對他的信心，令人質疑他是否適合主持選舉。

他建議，梁議員應考慮讓位予在出席會議的委員中排名次高的

委員主持選舉，或在主持選舉前先讓自己熟悉《議事規則》的

有關規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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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 石禮謙議員表示，有關主持立法會主席選舉的議員的權

力，可參閱《議事規則》第 3(3)條。周浩鼎議員要求梁耀忠議
員立即進入《內務守則》附錄 IV 所載的選舉程序。  
 
8.  劉小麗議員表示，據報道，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先生指

出，在立法會主席的選舉中，梁耀忠議員擔當會議主席的角色。

她表示，秘書處並沒有提供《議事規則》的有關條文，以闡明

主持選舉的委員的權力。秘書處不應援引立法會秘書發出的有

關文件的內容，而是應提述有關規則，以解釋為何主持選舉的

委員的權力只限於進行選舉的相關權力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在事務委員會會議後，立法會主席作出裁
決，裁定劉小麗議員作出的立法會誓言無效。 ) 

 
9.  梁耀忠議員要求秘書處澄清，他正擔當主持選舉的委員

還是會議主席的角色。助理秘書長 2 解釋，他正擔當主持選舉
的委員的角色，擁有合理所需的權力以行使其角色。由於主持

選舉的委員須行使其主持選舉的角色及功能，他應有權維持選

舉程序進行時的秩序，以及採取必要行動以確保選舉能有秩序

地進行，例如暫停會議以恢復秩序。然而，主持選舉的委員不

具有委員會主席可中止會議的權力，因為此項權力與選舉目的

不一致。她並提醒委員，一連串事務委員會會議已安排於同日

進行，以選出各事務委員會的正副主席，梁議員應考慮繼續進

行選舉程序。  
 
10.  陳志全議員要求秘書處提供資料，說明主持選舉的委員

放棄其主持選舉角色的有關機制。助理秘書長 2 表示，如有關
委員欲放棄其主持選舉的角色，該委員可離開會議場地，讓未

獲提名的出席委員中排名次高者接手主持選舉。  
 
11.  陳志全議員要求秘書處提供進一步資料，說明撤換主持

選舉的委員的機制。助理秘書長 2 表示，選舉主席的程序載於
《內務守則》附錄 IV。在不違反《議事規則》的前提下，事務
委員會的行事方式及程序可由該事務委員會自行決定。  
 
12.  謝偉俊議員表示，梁耀忠議員不宜濫用主持是次選舉的

機會，把選舉變成討論其先前在立法會主席選舉中的經驗的平

台。他指出，《內務守則》附錄 IV 列明，主持選舉的委員擁有
合理所需的權力以行使其主持選舉的角色及功能。一位擁有逾

20 年立法會經驗的議員應完全明白，實際上不可能把選舉主席
可能出現的所有情況羅列。他表示，梁議員不應為着其在立法

會主席選舉中的不快經驗而為難秘書處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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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 鄭松泰議員表示，有需要澄清梁耀忠議員的角色是主持

選舉的委員還是會議的主席。倘主持選舉的委員無權命令任何

行為極不檢點的委員退席，則石禮謙議員在 2016 年 10 月 12 日
立法會會議上主持主席選舉時命令若干議員退席的決定，可能

是錯誤。  
 
14.  梁耀忠議員表示，據其所知，主持選舉的委員無權決定

未有在立法會會議上完成宣誓程序的委員可否參與會議，而委

員會主席則擁有這方面的權力。在未知悉他本人的角色是主持

選舉的委員還是主席的情況下，他無法決定應否讓該等委員參

與會議。  
 
15.  助理秘書長 2 表示，根據《議事規則》，任何立法會議
員如未按照法例規定在立法會宣誓，不得參與立法會會議或在

會議中表決。  
 
16.  梁耀忠議員詢問，如委員未有妨礙選舉程序，他是否有

權命令該名委員退席。助理秘書長 2 回應指，在此情況下，主
持選舉的委員可考慮是否有需要命令該名委員退席。她提醒各

委員，距離上午 9 時約還有 5 分鐘，屆時另一個事務委員會將
開始舉行會議以選舉正副主席。  
 
17.  梁耀忠議員詢問，他是否有權延長會議時間。他表示，

由於有些事宜尚未釐清，他難以繼續選舉程序。  
 
18.  助理秘書長 2 表示，雖然主持選舉的委員可考慮行使酌
情權延長會議時間，以完成選舉程序，但緊接着將有一連串事

務委員會會議舉行，每節會議需時半小時，務求於同日選出各

事務委員會的正副主席。由於另一事務委員會已訂於上午 9 時
舉行會議以選舉正副主席，而席上不少委員也是該事務委員會

的委員，延長會議時間或會妨礙另一事務委員會的選舉程序。

倘餘下的會議時間不足以完成是次選舉主席的程序，主持選舉

的委員可考慮應否在此時結束會議。  
 
19.  羅冠聰議員提述《內務守則》第 22(g)條規定， "一般而
言，事務委員會正副主席的選舉應在會期內首次舉行的事務委

員會會議上進行 "，並表示關注 "一般而言 "的涵意。鑒於立法會
主席尚未裁定數位議員在 2016 年 10 月 12 日立法會會議上所作
宣誓的有效性，他質疑在有不確定因素下繼續進行選舉程序的

做法是否恰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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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.  田北辰議員關注到，鑒於當天所有會議均安排相隔半小

時接續召開，是次會議時間應否超過半小時。  
 
21.  李慧琼議員表示，梁耀忠議員藉主持選舉的機會把是次

選舉變成討論先前另一項選舉的平台，她對此深表遺憾。她認

為梁議員有許多渠道跟進其先前主持另一項選舉時的不快經

驗，而無需耗用是次選舉的時間。  
 
22.  何俊賢議員提醒梁耀忠議員，會議室內沒有足夠法定人

數。經確認會議室內的法定人數不足，並察悉多位委員亦是發

展事務委員會的委員，他們正出席該事務委員會訂於 9 時召開
的會議，梁耀忠議員宣布會議於上午 9 時 2 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6 年 11 月 14 日  


